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签订货物采购合同关联交易的 

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临时信息披露报告〔2019〕40号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

52号）等规定，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关于与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邦邦汽服”）签订货物采购合同关联交易的有

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以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邦邦汽服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了货物采购合

同，协议有效期自2019年4月1日始，至2021年3月31日止。根

据该合同，本公司向邦邦汽服购买保险事故车辆维修所需的

零配件，邦邦汽服向本公司提供事故车零配件供应、相关系

统开发及运维服务等。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邦邦汽服运营汽车配件电商平台“驾安配”，本公司或分



 

 

支机构在本公司理赔系统中获取邦邦汽服“驾安配”平台中多

家汽车零配件供应商的报价，自行向邦邦汽服“驾安配”平台

订购保险事故车辆维修所需的零配件。 

 本公司分支机构和邦邦汽服的具体合作内容，由本公司

分支机构与邦邦汽服另行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邦邦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汽车、摩托车、机电设备、电线电缆、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汽车日用品、汽车零配件、

摩托车零配件、文具用品、家用电器、汽车工具、建筑材料、

润滑油、轮胎、橡胶制品、玻璃制品、汽车用品、机械设备、

蓄电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从事旧机

动车经纪业务；汽车租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

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市场调查；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

询及中介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注册资本： 40000.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9E0G6E  

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与邦邦汽服为以

经营管理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邦邦汽服购买保险事故车辆维修所需的零配件，

邦邦汽服向本公司提供事故车零配件供应、相关系统开发及

运维服务等，本公司向邦邦汽服支付汽车零配件货款。除零

配件货款外，本公司无需就货物采购合同向邦邦汽服支付任

何额外费用。 

（二）定价政策 

本公司的分公司可在理赔系统中获取邦邦汽服“驾安配”

平台中多家供应商的报价，并对多家供应商零配件价格与本

公司理赔系统中原有价格标准比对，最终确定价格，确保零

配件价格的公允，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

准。 

四、交易的影响 

本公司与邦邦汽服的合作，可提升本公司车险理赔定价

话语权，优化合作维修企业分级管理体系，助力业务发展，

降低赔付成本，提高理赔案件流转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

实现向被保险人提供优质理赔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因此，

本公司与邦邦汽服签订本合同，在合同中为各分公司明确总



 

 

公司合作政策，利于理赔减损业务在各分支机构的开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5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披露公司与邦邦汽服零配件

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非执行董事均投赞成票。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根据中国保险监管机构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关联交易

额的计算方法，2019年截至第一季度末，本公司与该关联方

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约为人民币0.635亿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5 日 

 


